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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7326        证券简称：同方瑞风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发

生金额 

2023 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方实际发

生金额（未经审计）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委托售后服务及采购冷

水机组、风冷模块、风

机盘管、空调自控类产

品部件及变频器等 

12,000,000.00 13,877,564.71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双冷源系统产品、

智能新风产品、行业专

用空调产品等 

8,000,000.00 8,528,965.51 -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 - - -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 - - 

其他 - - - - 

合计 - 20,000,000.00 22,406,530.22 - 

 

 

（二） 基本情况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计划于 2024 年度内向关联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方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北京同方清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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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人环”）、无锡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无锡人环”）、同方芯洁能（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芯洁能”）、泰

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科技”）等销售双冷源系统产品、智能新风产品、

行业专用空调产品等，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 800 万元（含本数）；委托售后服务及采购

风冷模块、风机盘管等，预计采购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含本数）。在上述预计金额范

围内，将根据业务发展的需求，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计划于 2024 年度内向关联方广州雅坤空调自控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雅坤”）采购空调自控类产品及部件，预计采购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含本数）。在上述预计金额范围内，将根据业务发展的需求，签署相关合同

或协议。 

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同方股份 

（1）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 座 30 层。  

（2）法定代表人：韩泳江。  

（3）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人工环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

成电路、办公设备、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等。  

（4）关联关系：同方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5）履约能力：良好。  

 

2、同方清环  

（1）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 座 18 层 1803。  

（2）法定代表人：许勇。 

（3）主营业务：制造制冷设备、空气处理及空气净化产品、风机产品、洗消设备

等。  

（4）关联关系：同方清环直接持有公司 24.09%股份，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5）履约能力：良好。  

 

3、同方人环 

（1）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B 座 21-2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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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秦绪忠。  

（3）主营业务：热泵空调技术研发、生产、销售；人工环境系统工程及工程项目

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等。  

（4）关联关系：同方人环是同方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5）履约能力：良好。  

 

4、无锡人环  

（1）住所：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东亭）春笋东路 108 号。  

（2）法定代表人：秦冰。  

（3）主营业务：以热泵为核心技术的人工环境系统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制造、

销售及安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人工环境系统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  

（4）关联关系：无锡人环是同方股份控制的孙公司。  

（5）履约能力：良好。  

 

5、同方芯洁能 

（1）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1620 号生态科技园启发大厦

8 层 106A。 

（2）法定代表人：龚正。 

（3）主营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等。  

（4）关联关系：同方芯洁能是同方人环控制的子公司。  

（5）履约能力：良好。  

 

6、泰豪科技 

（1）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清华泰豪大楼。 

（2）法定代表人：李自强。 

（3）主营业务：军工装备业务、智能电力业务等。  

（4）关联关系：同方股份是泰豪科技的第一大股东。  

（5）履约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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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州雅坤  

（1）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华创动漫产业园二期 4 号楼 701、702、703 单元。  

（2）法定代表人：贾中停。  

（3）主营业务：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与装置制造。  

（4）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副总经理王四海间接持有广州雅坤

20.32%股份，并兼任广州雅坤的董事，可对广州雅坤施加重大影响。  

（5）履约能力：良好。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勇、王四海、侯东明、周世强回避表决。本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

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上述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实际需要签署具体合同或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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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委托劳务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产品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且质量优良、供货及时，可以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的要求；

同时，关联方通过采购公司同方品牌产品，与关联方产品组合销售，使关联方产品及服

务更具品牌优势，增加同方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及市场份

额。 

（二）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主要原因是：关联方产品质量优

良、供货及时。同时，通过采购关联方同方品牌产品，与公司产品组合销售，使公司产

品及服务更具有品牌优势，从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对象生产经营稳定，交易将有助于公司规避经营风险，并对公司提高

市场份额、降低采购成本产生积极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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